
最近， 新修订的 《关于取保候审

若干问题的规定 》 （以下简称 《规

定》） 的发布，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倡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捕

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犯罪结构和

刑罚结构轻缓化， 实行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 以及非羁押人员数字监控能力

明显提升的大背景下， 《规定 》 着眼

于通过完善取保候审的各项操作规则，

减少以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阻碍

取保候审正确适用的主客观因素 ， 进

一步提高取保候审的适用率 ， 杜绝取

保候审的误用， 确保其发挥出保障人

权、 保障诉讼秩序、 节约司法资源的

多重功能。

从整体上看 ， 《规定 》 实现了对

于取保候审程序的五重优化 ， 使得取

保候审程序更易用、 更人性、 更严格、

更细致、 更规范。

新规实现五重优化

1.明确适用对象， 凸显了取保候审

适用上的优先性
作为 《规定 》 的最大亮点 ， 其第

三条将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明确为

“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

性的犯罪嫌疑人”， 而且规定， 对于该

类犯罪嫌疑人 ， “应当 ” 取保候审 。

可以说， 第三条规定主要就是针对实

践中公安司法人员对于逮捕的路径依

赖的。

近年来，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审前

羁押率尽管有一定的下降 ， 但与实现

“以取保候审为原则， 逮捕为例外” 的

远景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 究其原因 ，

除了逮捕功能的实践异化 、 非羁押措

施风险控制能力的不足等因素外 ， 与

立法中对于取保候审适用对象规定的

刚性不足也有关系。 虽然 《刑事诉讼

法》 在规定应当逮捕的情形时将 “采

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

险性” 列为要件之一， 其本意是即使

具备了逮捕的徒刑条件和事实条件 ，

也是要优先考虑取保候审的适用。

然而， 在规定取保候审的适用条

件时， 只是列举了可以适用取保候审

的四种情形， 并没有明确取保候审的

核心条件及符合条件适用取保候审时

的应当性、 优先性， 加之社会危险性

条件较难判断， 很容易导致适用时的

“逮捕优先”。 而现在按照 《规定》 第

三条， 只要满足 “足以防止发生社会

危险性” 这一条件， 就应当适用取保

候审， 这无疑有助于将强制措施适用

思路上的 “逮捕优先” 扭转为 “取保

候审优先”。

2.关注权利保障， 增进了取保候审

程序的便利性
与域外作为被追诉人权利的 “保

释” 相比， 我国的取保候审是专门机

关决定适用与否的一种强制措施 ， 带

有较强的职权性。 但经过修订 ， 《规

定》 中的不少条文都更加鲜明地体现

出对于被取保候审人权利的尊重和保

障。 例如， 规定被取保候审人需要离

开所居住的市、 县而又来不及书面申请

的情况下， 可以先通过电话、 短信等方

式申请， 且只要具有工作、 学习、 就医

等正当合理的理由 ， 就应当批准 ， 而

且， 对于因正常工作和生活需要经常性

跨市、 县活动的， 还可根据情况， 简化

审批程序， 这必然会减少取保候审对被

取保候审人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

再如， 对未违规时如数退还保证金

及书面申请转账退还保证金的规定， 则

更有利于保障被取保候审人的财产权

利。 而且， 《规定》 还赋予了被取保候

审人及保证人在不服没收保证金及相关

处罚决定时的申请复议复核权， 而在暂

住地可以取保候审的规定事实上给予了

作为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的被追诉人更

多适用取保候审的机会， 使得取保候审

程序更加便捷。

3.健全监督规定， 强化了取保候审

程序的严格性
取保候审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是取

保候审适用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践

中， 受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被

取保候审人脱保 、 违规的现象绝非个

例。

鉴此， 《规定》 细化了 “特定的场

所” “特定的人员” “特定的活动” 的

范围， 完善了异地执行取保候审的报到

制度， 明确了经批准离开所居住市、 县

期间需要遵守的要求， 健全了被取保候

审人的违规责任及其追究程序， 细化了

保证人的义务和责任。

同时， 为了防止执行机关懈怠履行

相关职责， 导致 “取保 ” 变 “放羊 ”，

《规定》 还明确了执行机关在各个环节

的告知义务、 监督义务和发现违规时及

时制止、 采取相应措施的责任， 以及保

证金的收取、 管理和没收环节的责任追

究机制。

此外， 为了防范取保候审成为 “挂

案” 手段， 《规定》 强调， 适用取保候

审后， 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 起诉和

审理； 严禁以取保候审变相放纵犯罪；

取保候审期限届满或发现不应当追究刑

事责任时应当及时解除或变更强制措

施。

4.细化实施规则， 增强了取保候审

程序的可操作性

1999 年 《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

的规定》 仅有二十八条， 而此次大修后

的 《规定》 共六章四十条， 其中新增二

十八条， 删除十六条， 修改十一条， 只

有一条保留了原有规定。 《规定》 的内

容不仅涉及到取保候审决定、 执行、 变

更、 解除、 责任等的方方面面， 还几乎

对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明确和细化， 大

大增强的取保候审程序的可操作性。

这些细化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对被

取保候审人需要遵守的特殊义务中特定

场所、 人员和活动的详细列举， 明确应

参照相关规范性文件认定 “严重疾病”

和 “生活不能自理”， 细致规定保证金

交纳、 管理、 没收的详细流程， 细致规

定取保候审的交付流程， 细致规定传讯

被取保候审人的程序， 细致规定取保候

审的决定解除和自动解除程序等。

可以说， 这些实施规则的细化， 既可

提高取保候审运行的效率， 也可防范专门

机关滥用权力， 同时为被取保候审人的合

法权益提供更加充分的制度保障。

5.完善衔接机制， 提升了取保候审程
序的规范性

由于立法粗疏， 而公安机关、 人民检

察院、 人民法院等在各自的司法解释中对

于取保候审的规定也不尽相同， 导致不同

专门机关在取保候审工作衔接上的一些问

题或冲突， 影响了取保候审的准确适用。

有鉴于此， 《规定》 不仅明确了检、 法决

定的取保候审应将材料送交所在地同级公

安机关并由其交付执行， 还规定所在地没

有同级公安机关时的应对机制。

同时， 《规定》 还对检、 法决定的取

保候审违规时的制裁程序、 不同诉讼阶段

取保候审措施的衔接等进行了明确和统

一。 除了公、 检、 法三机关的工作衔接，

《规定》 也对取保候审异地执行中专门机

关的衔接及公安机关内部的工作衔接机制

进行了完善。 这些规定将使不同机关之间

的协作配合更加顺畅。

自由裁量度把握尚存隐忧

应当说， 《规定》 充分考虑了新时

期、 新形势、 新刑事司法政策对取保候审

提出的新要求， 紧密针对取保候审实践中

暴露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设计了相

对全面而细致的实施规则， 有利于取保候

审的依法规范适用。

但徒法不足以自行， 《规定》 能否取

得预期的效果， 最终还要取决于公安司法

人员对 《规定》 条文的准确理解和适用。

如第三条中的 “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

生社会危险性 ” 规定 ， 在有些人看来 ，

“足以防止” 较之于原来的 “不致发生”

似乎要求还要更高一点。 当然， 在此处单

纯地进行词义比较确实有讨论空间， 但如

果同时结合 “可以适用” 到 “应当适用”

以及从不明确适用条件到明确唯一适用条

件的转变， 可能会更容易理解立法者鼓励

和放宽取保候审适用的初衷。 当然， 第三

条规定表述的如此绝对， 如何与 《刑事诉

讼法》 中的径行逮捕规定进行衔接的确是

一个问题。

还有， 《规定》 对被取保候审人义务

的严格和细化确有必要， 但公安司法人员

在贯彻时还是要在自由裁量的空间内合理

把握一个 “度”。 比如， 《规定》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对 “特定的人员” “特定

的场所” “特定的活动” 的要求就特别严

格， 虽然有利于大大降低被取保候审人的

社会危险性， 但相关概念用词的模糊 （如

“可能导致其再次实施犯罪的活动”） 给了

公安司法人员较大裁量空间， 如乱设特殊

义务很容易不当限制被取保候审人的权

利， 并给被取保候审人及其辩护人等带来

不适当的违规风险。

因此， 在是否设置特殊义务以及设置

什么样的特殊义务时， 必须兼顾保障诉讼

活动的顺利进行与尽量减少对被取保候审

人正当权益的影响。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

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 新修订的 《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大亮点是将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明确为

“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 这无疑有助于将强制措施适

用思路上的“逮捕优先” 扭转为“取保候审优先”。

□ 《规定》 细化了“特定的场所” “特定的人员” “特定的活动” 的范围， 完善了异地

执行取保候审的报到制度， 明确了经批准离开所居住市、 县期间需要遵守的要求， 健

全了被取保候审人的违规责任及其追究程序。

□ 《规定》 对被取保候审人义务的严格和细化确有必要， 在是否设置特殊义务以及设置

什么样的特殊义务时， 必须兼顾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与尽量减少对被取保候审人

正当权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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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修法补充“婚内强奸”条款

5 月 25 日， 印度尼西亚政府制定了 《刑法》

修订草案， 并于今年 10 月提交国会审议。 草案补

充规定了 “婚内强奸” 条款， 主要内容为：

一是明确条款含义。 印尼 《刑法》 第 285 条

规定， 任何人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 强迫妇

女与其发生婚外性关系的， 构成强奸罪， 可判处

12 年以下监禁。 修订草案第 477 条第 6 款补充规

定， 在婚姻关系中， 如果丈夫强迫妻子与其发生

性关系的， 以强奸罪论处， 但本罪非经被害人控

告不启动调查。

二是规定立案条件。 根据修订草案第 477 条

第 6 款， “婚内强奸” 案件应由受害人主动提起

控告， 否则侦查人员不得主动立案调查。 印尼国

内评论意见认为， 这一程序设计是法律改革与宗

教习惯的妥协产物， 印尼的伊斯兰教对女性地位

有严格约束， 因此法律要在尊重宗教文化的基础

上逐步推进妇女权益保障。

(印尼语编译： 寇桂志)

新西兰通过《枪支禁止令立法法案》

8 月 15 日， 新西兰通过了 《枪支禁止令立法

法案》， 法案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实施枪支禁止令。 如果法院确信枪支禁

止令是必要、 合理且适当的， 有权对违反 《1983

年武器法》 《1961 年犯罪法》 《2002 年制止恐怖

主义法》 或 《2014 年受害者对暴力罪犯命令法》

等法律， 且年满 18 周岁的罪犯作出枪支禁止令。

禁止令对象不得接触、 持有、 使用枪支及有关物

件， 不得与持有枪支的人接触， 不得在枪支存放

场所居住， 不得加入或参观射击俱乐部， 也不得

参与使用枪支的活动。

二是规定违法责任。 枪支禁止令有效期一般

为 10 年。 如果法院在作出非监禁刑判决时发布禁

止令， 则禁止令从作出之日起生效。 如果法院在

作出监禁刑判决时发布禁止令， 则禁止令自罪犯

刑满释放之日起生效。 如果当事人违反禁止令，

擅自接触、 持有或使用枪支， 可被处以 7 年以下

监禁。 如果当事人有其他违法行为， 如参观射击

场等， 可被处以 2 年以下监禁。 明知他人受枪支

禁止令约束， 仍然提供枪支、 管制枪支或弹药等，

提供者可被处以 7 年以下监禁。

（英语编译： 孙晨）

日本修法加强对无人机的管理

日本修订后的 《航空法》 于 6 月 20 日实施，

该法强化了对无人机的管理， 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建立强制登记制度。 新 《航空法》 规定，

如果无人机重量超过 100 克 （含电池）， 持有人应

当向国土交通部门登记无人机信息， 无人机登记

有效期为 3 年， 期满前 1 个月， 持有人可以申请

延长登记 3 年。 如果操控未依法登记的无人机在

室外飞行， 持有人可被处以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50 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 24,460 元） 罚金。

二是规范申请流程。 无人机持有人可以在线

上或线下申请登记 。 线上登记费用为 900 日元

（约合人民币 44 元）， 线下登记费用为 2,400 日元

（约合人民币 117 元）。 持有人应当提供本人姓名、

住址， 以及无人机制造商、 序列号等信息。

完成登记后， 由国土交通部门发放无人机登

记标志， 持有人应在无人机上清晰地粘贴标志。 6

月 20 日后登记的无人机， 应当安装国土交通部门

指定的信号传送器， 以便国土交通部门通过信号

识别无人机编号， 确定无人机位置。

(日语编译： 朱继芬)


